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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nsic expertise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methods of judicial proof. Most of the 

evidence, especially the material evidence, in the litigation activities need to be examined and identified 

by the forensic experts by using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ethods, to judge the special 

issues involved in the litigation,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judicial expertise opinion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judicial expertise system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judicial 

justice,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disputes,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izens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nsic Science in China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decis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forensic expertise” in 2005,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unity of judicial expertise system, the non neutrality of institutions, the 

imbalanc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excessive marketization, the imperfe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lack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etc., and puts forward reform suggestions to adapt 

to the judicial expertise Identification management need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legal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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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法鉴定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司法证明方法。诉讼活动中大多数的证据、尤其是物

证都需要司法鉴定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进行检验鉴定，并就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

行判断进而提出司法鉴定意见。司法鉴定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对促进司法公正、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及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着重探讨了 2005 年《关于司法

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颁布以来我国司法鉴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司法鉴定体制不统一、机

构不中立、资源配置不均衡、过度市场化、法规不健全、司法鉴定理论和科学技术研究不足

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建议，以适应将司法鉴定管理纳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需要。

关键词：司法鉴定；存在问题；改革建议

收稿日期：2020-05-12；录用日期：2020-06-20；发表日期：2020-07-02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司法鉴定管理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明确要求健全统

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2017 年 7 月 19 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健全统一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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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2017 年 10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

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作出统一部署。2018 年，司法部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司法行政改革

的意见》；2019年发布了《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纲要（2018—2020）》，整合司法鉴定、公证、

仲裁、律师、司法所、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构建覆盖城乡的法律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

众多层次、多样化、高品质的法律服务需求［1］。

司法鉴定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司法证明方法。诉讼活动中大多数的证据、尤其是物证都需

要司法鉴定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进行检验鉴定，并就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判断进而

提出司法鉴定意见。司法鉴定意见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因其专业性、权威性，在诉讼中往

往发挥着“一锤定音”的关键作用。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对防止冤假错案、化解矛盾纠纷、保

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适应国家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及将司法鉴定纳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

需要，深入研究我国司法鉴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案很有必要。

1  我国司法鉴定发展面临的问题

自从 70 年代我国法制建设步入正轨，公检法机关为了满足诉讼活动中证据的鉴定需要，分

别成立了司法鉴定机构并建立了行业内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但公、检、法机关的鉴定管理体

制、管理制度、鉴定标准、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准入门槛等各不尽相同。政法机关之间司法鉴

定机构过度分散、标准不统一、管理混乱的问题饱受社会舆论诟病，最终推动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于 2005 年颁布《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施行十多年来，

我国司法鉴定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为服务诉讼活动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鉴定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从《决定》颁布至今，司法鉴定的集中统一管理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基于现实鉴定

资源来看，公安机关的鉴定机构鉴定能力要强于检、法机关，但法、检机关在证据的审查判断、

质证和采信环节占有优势，因而公检法机关运用各自的优势争夺鉴定资源和鉴定管理权。另一

方面，作为司法鉴定的管理机构，司法行政机关既不参与诉讼活动，又缺少司法鉴定管理资源，

管理权威不高。导致至今仍然不能实现对常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统一管理，检察和公安

机关的鉴定机构仍然实行的行业管理。而且，2017 年司法部《关于严格准入严格监管提高司法

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放弃了对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类鉴定与环境损害

类鉴定这四大类鉴定之外的其他类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管理，从而直接导致其他类司法鉴定机

构和鉴定人处于无人管理状态。

基于上述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以审判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压力，司法鉴定质量不能满足诉

讼需求的矛盾，已经成为诉讼活动以及法律服务体系构建的根本矛盾。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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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司法鉴定体制不统一

《决定》实施以前，我国的司法鉴定管理分别隶属于公、检、法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司法

行政机关主要管理其批准在科研机构和服务机构设立的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委员会。这种多元、

复杂的司法鉴定管理，既没有统一的鉴定管理制度、鉴定标准、鉴定程序，又没有统一鉴定人

员的资质和鉴定机构准入门槛，从而经常出现同一鉴定事项的鉴定意见差异大，甚至相互矛盾，

导致重复鉴定增多，给诉讼当事人及诉讼活动中的质证带来困扰，严重浪费司法资源，严重损

害诉讼活动的客观性、公正性和严肃性［2］。

2005 年出台的《决定》，禁止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设立鉴定机构，授权司法行政机关

统一管理司法鉴定机构，确立了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模式。但《决定》允许公安、检察以及国

家安全等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设立鉴定机构，并对其内设的鉴定机构拥有管理权，公检法之间“互

相配合”的关系使得司法机关很难走出“重职权鉴定、轻社会鉴定”的误区，司法行政机关也

无法行使管理职权。而且，公检法机关掌握着司法鉴定的启动权、鉴定意见采信的主动权等主

要司法鉴定资源，从而导致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在司法鉴定领域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

要形成完全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必须取消侦查部门的管理权，在现有的体制下，并不能

真正地实现完全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

1.2  鉴定机构不中立

历史上因受到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影响，为了便于侦查活动中检验鉴定证据，逐步形成部门

化司法鉴定体制，鉴定机构设在侦查机关内部，鉴定人员即侦查技术人员，导致侦查部门“自

侦自鉴”，鉴定机构不中立。

相较于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虽然社会鉴定机构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是独立的第三方鉴定

机构，从组织上看具有中立性，但社会鉴定机构没有国家的财政保障，自负盈亏，在竞争中求

生存、求发展，在案源争夺、利润追逐时难免抛弃原则而出现非中立性的鉴定意见。实践中刑

事案件的物证鉴定基本上都被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垄断，而民事案件的鉴定启动权则主要掌握

在法院手中，一些地方法院抛开《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自立名册，尤其四大

类鉴定之外“其他类”的司法鉴定机构，因为国家对“其他类”司法鉴定的管理不明确。此种

做法，导致法院间接影响了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导致不公平竞争，对社会鉴定机构的中立性也

产生了负面影响。

1.3  鉴定资源配置严重不均

司法鉴定活动具有极强的科技性、专业性和法律性的特点，某个地区的司法鉴定的总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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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司法鉴定机构能力强弱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人才资源、立法和司法条件等。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之国家没有对司法鉴定行业进行投入，

社会鉴定机构都是自负盈亏、自生自灭，导致我国司法鉴定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经济欠发达

地区高水平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严重缺乏，导致鉴定质量差、超期鉴定、重复鉴定，甚至虚

假鉴定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性和司法效率。

1.4  司法鉴定过度市场化

为当事人、诉讼活动和社会服务是司法鉴定活动设立的初衷，作为法定的证据形式，鉴定

意见的法律性、中立性和客观性特点，要求司法鉴定具有公共服务的社会属性，国家将司法鉴

定纳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国家的公共服务机构则应该是非营利性、非市

场性的，应该接受国家财政保障。可是国家对司法鉴定机构没有经费投入，加之司法鉴定管理

机构缺乏权威、监管不力，司法鉴定市场比较混乱、竞争无序，依靠鉴定费维持运转的鉴定机构，

只能把鉴定当作“生意”，难免滋生鉴定腐败，损害鉴定权威，阻碍我国司法鉴定理论研究和

鉴定技术水平的提升［3］。

1.5  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尽管近年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体制改革，但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不彻底，我国始终未

形成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相关的立法滞后、不健全，监管机构缺乏权威、监管制度不完善，

导致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各自颁布的鉴定管理法规都以自我为中心，相互矛盾，

鉴定程序、技术标准不统一。

我国司法鉴定管理现状堪忧，社会负面舆论不少，鉴定错误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种现状

与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客观性、中立性相背离，严重损害了司法鉴定意见的证据价值和公信力。

1.6  司法鉴定理论和科学技术研究不足

1.6.1  国外司法鉴定技术发展动向

西方司法鉴定科学研究起步较早，发展较为系统和深入，尤其是跨学科研究更是成果丰硕，

理论研究内容包括司法鉴定科学的学科体系、理论基础、科学技术、证据规则、发展规律等诸

多领域。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引入法律领域，如生物科技、数字科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的

引入促进了司法鉴定科学的蓬勃发展。

如今司法鉴定科学在大数据驱动下，对鉴定特征体系的分析及鉴定依据的评估已经逐步由

以“经验为主的科学”向以“数据为基础的概率统计”转变。此外，大数据的相关性思维更重

视和关联数据痕迹，使得司法鉴定科学中实体接触型痕迹向虚拟数据型痕迹转型；传统人工比

对向数据模型算法型比对转型；实物拍照采集向光学无损数据型采集转型［4］。同时围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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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管理和质量保证，促进司法鉴定科学实验室的独立性、完善司法鉴定科学学科的强制认证认

可制度等。

1.6.2  我国司法鉴定理论研究不足

司法鉴定在我国，开始仅仅基于刑事案件侦查的实际需求而产生，具有浓厚的“部门工作”

的性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走出了犯罪侦查学附庸的地位，并发展成为具有相对独立且

具有学科专业体系和理论研究领域。

在建国初期，因为鉴定机构及鉴定人主要集中在公安机关，服务于刑事案件侦查，司法鉴

定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无法深入开展。仅有的技术性探讨也多局限在公安机关内部，研究人员

多为技术人员或者从事鉴定的人员，司法鉴定的理论研究成果很少。

随着 1979 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司法鉴定重新恢复了其作为一项重要诉讼制度

的法律地位，研究成果开始从关注技术问题过渡到兼顾制度建设问题，但理论研究仍然不够深入，

且多局限在刑事诉讼领域。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特别是第 120 条关于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开启了对于司法

鉴定管理体制机制的研究热潮，推动学科研究不仅关注鉴定技术问题，而是更关注鉴定管理体

制和机制问题，产生了大量基于国外司法鉴定制度的比较法研究以及鉴定制度改革的对策和建

议成果。

2005 年在《决定》出台的推动下，司法鉴定学科的理论研究开始加强。这一阶段的研究成

果不仅有立足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性文献，也有针对鉴定管理体制问题进行的

制度研究，同时，开始出现大量围绕科学证据和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

但总体上看，国内司法鉴定学科发展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学科定位未充分重视司法

鉴定学和法学、公安学、公安技术学之间的内在联系，鉴定管理体制滞后于新技术变革，鉴定

标准良莠不齐等方面的问题［2］。

2  我国司法鉴定的未来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宣示了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心。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公民的法律

意识、证据意识和维权意识必将大大增强，人民对司法鉴定的需求和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我国

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必须坚持管理体制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彻底解决体制机制问题。

2.1  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

我国的司法鉴定一直是归行业管理，具有部门化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对当时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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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体制与法制建设具有促进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不断完善，部

门化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纵观世界各国司法鉴定发展历程

以及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乱象，规范化、集中化、统一化的管理是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的

必然选择。

首先，需要立法先行，赋予国家司法行政机构的统一管理权，取消公安、检察、国家安全

机关的司法鉴定管理权。同时要让相关的鉴定机构在财政划拨与行政关系上与权力机关之间保

持相对独立，保持鉴定机关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其次，司法行政部门要建立起严格的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统一管理机制，实现准入

条件、鉴定名册、鉴定程序、技术标准、职业道德、问责机制等方面的全面统一，加强对鉴定

质量的监督与管理。实施并完善司法鉴定的三级（部、省、地）管理体系，实现司法行政机关

的分级管理与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相结合，在统一化管理的前提下，区别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

并做出相适应调整。

2.2  将“其他类”鉴定纳入统一管理

司法行政机关应该收回对“其他类”社会鉴定机构的管理，建立统一、完善、合理的管理制度、

鉴定程序规范、技术标准及鉴定收费标准，建立起严格的问责机制，规范“其他类”社会鉴定机

构的鉴定活动。同时，要坚决加强立法，整治一些法院抛开《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

针对“其他类”司法鉴定自立名册的行为，为各类鉴定机构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鉴定活

动不受制于地方法院，避免因追逐利益或者为了生存而影响其鉴定中立性，在必要的时候政府部

门应对一些案源少但又非常重要的“其他类”社会鉴定机构给予一定的补贴，扶持其发展。

2.3  保障鉴定性质公益化

司法鉴定作为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性是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立足点，其公

益性的特征要求司法鉴定应当具有非营利性和非市场性特点，这是鉴定活动客观公正的保障。

为了避免司法鉴定沦为纯粹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鉴定人为了私人利益而丢失中立性，政府必

须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要从严管理的，另一方面要为司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提供必要的财政

保障和法律上的救济，保障鉴定性质公益化，维护司法鉴定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公信力。

2.4  强化行业自律

司法行政机关在完善司法鉴定的管理制度，加强管理的同时，也可以借鉴国外大部分国家

所采取的由司法机关和行业协会互相配合的模式，加强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员的自我管

理和自我约束［5］。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全国性的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建立全国性的司法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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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是当务之急，要让全国范围内权威专家、学者、司法人员加入协会，参与管理，制订

各鉴定专业统一的鉴定规范和技术标准，协调与监督地方性司法鉴定协会，推动专业司法鉴定

科学研究，专业人才的培养、惩戒违规的鉴定机构或人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级的司法鉴

定委员会和各专业的司法鉴定委员会，负责诉讼中疑难鉴定的终局裁决，定期举办各专业的教

育培训，提高各专业整体鉴定水平。

2.5  制定《司法鉴定法》

我们司法鉴定迫切需要宏观调控整个鉴定的《司法鉴定法》，规定司法鉴定管理的主体、

主要职权和职责，明确规定司法鉴定的启动条件，明确规定拥有司法鉴定申请权和决定权的组

织或个人，避免多头重复鉴定；根据各鉴定专业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规定各类型鉴定实施的具

体程序；明确规定司法鉴定质证的具体实施和审查认定程序；制定司法鉴定的救济程序，建立

严格的问责机制。在法律上保障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统一性、鉴定机构的中立性、鉴定技术的

成熟性、鉴定性质的公益性，鉴定行为监督的全面化、规范化，在公众心中树立司法鉴定的科

学性、权威性，更好地服务于司法活动。

2.6  加强司法鉴定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为着眼点，以全面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为研究目标，以司法鉴定为切入点，带动科技创新进

而推动国家科技经济的发展。加强对司法鉴定自身的学科知识结构体系的研究，加强对指导司

法鉴定实践的基本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司法鉴定的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中立性、公正性

的研究，鉴定意见的诉讼功能研究，现代科技在司法鉴定中的应用研究等。夯实学科发展基础，

助力我国司法鉴定技术的发展。

总之，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只有通过完善司法鉴定法规，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

制，维护司法鉴定的公益性，加强司法鉴定理论研究，努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司法鉴定服务网络体系，

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和社会多层次、多领域、多样化、高品质的司法鉴定服务需求。充分发挥司

法鉴定在促进司法公正，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及社会和谐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郭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框架下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J］．中国司法，2019（7）：

98-104．

［2］涂舜，陈如超．司法鉴定管理的体制变迁及其改革方向：1978—2018［J］．河北法学，

2019（12）．



·50·
我国司法鉴定发展问题研究 2020 年 7 月

第 1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cjsg.010100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cjsg

［3］李传阳．司法鉴定人制度研究［D］．郑州大学，2012．

［4］张迪迪，杨军．大数据驱动下法庭科学思维变革与转型［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8（5）．

［5］左中杰．论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建设与完善［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3）：37-40．

［6］何家弘．司法鉴定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杜志淳．司法鉴定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8］张华．司法鉴定若干问题事务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9］张军．中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10］陈永生．刑事冤案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1］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12］何家弘．外国刑事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3］党凌云．张效礼．2017年度全国司法鉴定情况统计分析［J］．中国司法鉴定，2018（3）．

［14］汤维建，王德良．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研究［J］．中国司法鉴定，2015（5）．

［15］赵伟强．改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之构想［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2004（5）．

［16］何家弘．当今我国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J］．清华法学，2014（2）．

［17］郭华．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J］．法学研究，2011（1）．

［18］傅政华．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J］．学习时报，2019（4）．

［19］曹诗权．司法鉴定模式的现状与改革［J］．律师世界，2001（1）．

［20］张玉镶．司法鉴定学基本概念研究［J］．中国司法鉴定，2001（1）．


